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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5/2021_2022__E6_B5_B7_

E5_8D_972009_c48_585515.htm 报名时间：2009年6月15日至6

月19日。 报名地点：海南省总会计师协会（海口市滨海大

道109号省财政大厦1206室，报名电话：68531504） 关于2009

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市县财政局

、各有关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

办公厅《关于2009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45号）要求，现就做好我省2009

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考试 （一）考试报名条件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各项法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持有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会计从业人员，均可报名

参加考试： 1．获博士学位，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会计

工作2年以上； 2．获硕士学位，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会

计工作4年以上； 3．大学本科毕业，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

事会计工作5年以上； 4．大学专科毕业，取得会计师资格后

，从事会计工作8年以上； 5．不具备以上规定学历、资历，

但同时具备下列5项条件中的2项以上者： （1）国家或省、部

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荣获省、部级以上先进

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者； （3）获得国家三等或省、部级二

等以上有关财务、会计科研成果奖项的主要贡献者； （4）

正式出版的财会专业著作、译作或合编中专以上财会专业教

材的主要撰稿者（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5万字）； （5）设计

开发过会计核算和管理软件，并经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确认并



投入使用的主要贡献者； （6）注册会计师全科合格者。 （

二）报名办法、时间及地点 1．报名办法：各市县及省直驻

市县单位的报名工作由各市县财政局组织，报名资料由各市

县财政局审核同意后于6月19日前送省总会计师协会。在海口

市的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中央驻琼单位的报名资料由单

位审核同意后于6月19日前送省总会计师协会。 各市县财政局

和省直各有关单位，应对报名人员的资格进行认真审核把关

，确保报名材料真实准确、齐全。 2．报名时间：2009年6

月15日至6月19日。 3．报名地点：海南省总会计师协会（海

口市滨海大道109号省财政大厦1206室，报名电话：68531504

） （三）报名材料 1．海南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表（

附件1）； 2．身份证； 3．学历证书； 4．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 5．会计师资格证书； 6．符合破格报名条件的，提供相应

的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1份复印件。 7．近

期1寸正面同底免冠彩色照片2张。 （四）考试科目、时间及

地点 1．考试科目：《高级会计实务》。采用开卷笔答方式

进行。主要考核应试者运用会计、财务、税收等相关的理论

知识、政策法规，分析、判断和处理会计业务的能力和和解

决会计工作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2．考试时间：2009年9月6

日（星期天）上午8:3012:00。 3．考试地点：设在海口市，具

体考试地点详见准考证。 （五）其他有关事项 1．考试收费

按省发展与改革厅琼发改收费[2005]1933号文件规定每人100

元。 2．工作年限截止日期计算到2009年6月30日。 3．参加考

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员，由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办公室核发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书，此证在全

国范围内3年内有效。省人事、财政部门将参照国家标准确定



我省的合格标准，由省会考办核发合格证明，此证在我

省2009年度的高级会计师评审中有效。 二、评审 （一）申报

条件 申报人员应是2007至2009年度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

成绩合格者，并具备《海南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试

行）》（琼财会[2006]1966号）规定的申报条件。 （二）申

报材料 1．《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三份； 2．《

海南省高级会计师评审申报人员基本情况表》（附件2）； 3

．取得会计师资格以来的个人工作总结； 4．所在单位组织

人事部门关于申报材料公示一周时间情况证明的书面材料（

所有申报材料需在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公示七个工作日，公示

证明中应标明具体公示日期）； 5、相关证明材料：（1）高

级会计师考试成绩合格证；（2）身份证；（3）学历证书；

（4）会计从业资格证书；（5）会计师资格证书；（6）职称

外语考试合格证书；（7）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8）业绩

成果材料原件及复印件.（9）符合破格或免试条件的，提供

相应的证明材料； 6．反映申报人的专业技术能力及业绩、

政策理论水平的材料，具体参见《海南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

审条件（试行）》（琼财会[2006]1966号）第三条。其中，财

会专业论文、著作、专项调查分析报告原件及复印件（需复

印封面、目录和版权页）。 以上申报材料统一向省财政厅会

计处申报，其中的原件经审查后退回，复印件应以A4规格纸

张复印一式3份，在每页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并依序装订。 

（三）有关事项说明 1．申报人应对本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凡发现申报材料虚假及鉴定意见失实的，取消申报人

的评审资格，三年内不得参加评审，并按有关规定追究鉴定

单位及相关人员责任。 2．申报人员学历、资历、论著、业



绩成果、外语和计算机考试合格证明的有效时间截止在2009

年12月31日。 3．评审收费按省发展与改革厅规定的标准收取

。 4．评审材料受理时间为2009年11月9日至13日，逾期恕不

受理。 海南省财政厅会计处联系人：陈玲，电话：68531650

。 海南省财政厅二00九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1．海南省高级

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表 2．海南省高级会计师评审申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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